
 

 

 

 

 

 

 

內艺研究生〔2021〕10 号 

 

关于开展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 

精品示范课程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深化我校研究生教学改革，加强课程建设，切实推进“科教融合”

“产教融合”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新模式，完善研究生课程结构，提升

课程思政实效，提高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结合研究生教学

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拟定在 2021-2024 年实施研究生教学改革和

精品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学校支持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 3 项和精品示范课

程项目 6 项，从立项建设的教改项目、精品示范课建设项目中遴选推荐自

治区级教学成果奖、教学改革项目、精品示范课程等。 

一、建设目标 

（一）教学改革项目以改革研究生教学模式为目标，重点以将课程教

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课程教学与产业行业实践相结合、线上与线下教学

相结合、知识教学与思政教学相结合等教学新模式。 

（二）精品示范课程项目以打造优质研究生课程为目标，重点建设授

课覆盖面广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与行业企业衔接的校企联合课程、以案



例教学为主要方式的案例课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课程等。加快

形成“校校有精品、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 

二、立项要求 

（一）教学改革项目 

1.符合新时代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研究解决高层次创新

型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具有较强的独创性、新颖性和先进性； 

2.具有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富有创

新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3.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的研究与实施方案，有明确

的预期成果； 

4.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较高的推广价值，有较强的示范辐

射作用； 

5.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研究力量，在经费和条件保障等方面有

保证； 

6.课题申报主持人原则上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

管理经验，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 

7.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选题要紧密结合国家和自治区

有关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要求，符合我校研究生教学改革目标和重点任务。 

（二）精品示范课程建设项目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寓价

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申报课程应是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开设的或将要列入新培养方案

中的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及具有一定学生规模的特色选修课； 



3.课程建设一般以团队为基础进行建设。团队成员年龄结构必须合理，

形成梯队建设。课程负责人应为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师德师风好、学术造

诣高、教学理念先进、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和教学特色鲜明； 

4.申报课程的教学内容明确为研究生培养目标服务，重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特色性，并能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

科技成果，体现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

新要求； 

5.申报课程的相关教学资料丰富、教学条件好，较好地实现优秀教学

或实践资源的共享；在教学方式上注重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

学效果； 

6.课程负责人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深入梳理专业课教学内容，结合课程

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三、经费资助与管理 

学校设立研究生教学改革、精品示范课程建设专项经费。经专家评审

确定立项的教改项目和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采取一次性拨款方式拨付建

设经费。经费应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在课程建设规划所限定的

范围内使用，并接受财务部门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处）的监督。 

 四、项目结题验收 

研究生教学改革、精品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周期为 3 年。建设完成后，

撰写结题报告。结题报告主要内容有建设目标、建设的方案、路线，建设

成效，下一期建设规划。由学校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验收优秀的项目可

推荐进入下一轮滚动支持。 

五、材料报送要求 

各申报单位分别报送教改项目和精品示范课程 1-2 项，须提供以下材

料： 



1.《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汇总》（附件 1），纸质版一

式一份； 

2.《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申报表》（附件 2），纸质版

一式两份； 

3.《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汇总表》（附件 3）,纸质版

一式一份； 

4.《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申报表》（附件 4），纸质版

一式两份。 

各单位于 11 月 11 日前将以上材料纸质版报送至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处）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办（行政楼 208办公室）。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

箱：790425857@qq.com.  

相关附件可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处）网站下载。 

特此通知 

 

附件 1：《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汇总表》 

附件 2：《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申报表》 

附件 3：《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汇总表》 

附件 4：《内蒙古艺术学院研究生精品示范课程申报表》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处） 

2021 年 11 月 1日 

 

 

 

 



 

 

 

 

 

 

 

 

 

 

 

 

 

 

 

 

 

 

 

 

 

 

 

 

 

 

 

 

 

 

内蒙古艺术学院                                   印发 

 


